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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2           证券简称：维科精华         公告编号：2015-007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于预计201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影响：公司在201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的基

础上，预计公司201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发生情况。此项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需要产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此交

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

计201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何承命、周永国、黄福良、

陈良琴回避了本次表决。该事项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梅志成、冷军、杨雪梅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日常关联交易2014年度完成及2015年预计情况 

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维科控股”）及其关联方、合营企业华美线业有限公司（简

称“华美线业”）之间发生，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5 年 

采购预计 

2014 年 

采购数据 

2014 年 

预计采购 

2015 年 

销售预计 

2014 年 

销售数据 

2014 年 

预计销售 

宁波维科工贸有限公司 500 60.58 500 4000 2538.76 4500 

其他 800 631.97 800 500 404.02 500 

与上述维科控股及其关

联方的关联交易合计 
1300 692.55 1300 4500 2942.7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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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线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4000 5585.20 10000 2000 2728.35 8000 

总合计 5300 6277.75 11300 6500 5671.13 13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5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为

何承命，注册资本人民币 107,065,497 元，注册地址为宁波市和义路 99 号，主

要经营业务：实业投资、纺织品加工制造、房地产开发、进出口业务等。目前该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24.28%，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维科控股总资产 158.05 亿元，净资产 19.96 亿元。2014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185.31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108.48 万元。（以上均为合并报

表口径，未经审计）。 

（2）华美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30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43,093,800 元，注册地址为宁波市镇海区庄市兆龙路 8号，主要经营业务：生

产各类缝纫线、绣花线及其各类纱线制品。该公司为本公司与美国线业国际公司

的合营企业，双方各占 50%股份。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华美线业总资产

35,595.18 万元，净资产 30,475.57 万元。2014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6,381.86

万元，实现净利润 2,993.14 万元。 

2、主要关联交易说明 

（1）公司与宁波维科工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因其为专业进出口公司，

根据其业务需要向公司采购家纺制品及针织服装等。 

（2）公司与维科控股其他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系本公司其向采

购原材料等，以及公司向其销售家纺用品等。 

（3）公司与合营企业华美线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子公司

淮北宇大纺织有限公司向其采购半成品用于加工销售，以及公司子公司镇江维科

精华棉纺织有限公司向其采购涤纶短纤作为原材料。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

要，充分利用关联方多年积累形成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上

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分析，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

力，关联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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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均为独立市场主体之间

的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

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于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的说明：本公司是一家从事纺织业务为主的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维科控股等存在着历史渊源关系，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

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利用各自多年积累形成的资源和优势，以及

各自在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目前存在的部分关

联交易是有必要性的。 

2、2014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合计发生日常性关联采购 692.55 万元，

关联销售 2,942.78 万元，关联销售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2.39%，

不影响到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业务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公司与维科控股及华美线业于 2006 年 3 月 6 日签署的《关于经常性商

品购销框架协议》，其有效期限至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但签约方未提出

书面终止或修改意见，则协议有效期自动递延一年，并以此逐年类推。 

为严格执行关联交易的额度控制，董事会责成经营层和财务部门加强日常的

交易监控，建立预警机制，并将执行情况按季度向董事会汇报。同时，在年度及

半年度报告中，公司将对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汇总披露。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通过审查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在此基础上公司预

计的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数据后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持续性日常

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遵循了市场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

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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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